附件1
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使用申请书
产品名称：

市场主体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市（州）知识产权管理部门：

湖北省知识产权局
二〇二二年制
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填表单位：（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
	内容

	产品名称
	

	市场主体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市场主体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注册商标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产地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
	单位名称
	

	
	地    址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市场主体及产品情况简介
	


填报说明
1.市场主体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专用标志，需填写《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并提供由产品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地核验报告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2.本表格所称大中小微企业（申请人为企业法人），依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国统字〔2017〕213号）中的划分标准。
3.产品产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填写《申请使用专用标志市场主体信息表》，并逐级上报相关材料。

4.省知识产权局对所有材料进行审核，审查合格后发布公告，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5.通讯地址：武汉市武昌区公正路19号湖北省知识产权局商标和地理标志处，邮政编码：430071。

